 关于开展“PIVAS建设基本信息调查”的通知

各有关医院：
我国自1999年建立第一家静脉用药调配中心（简称：PIVAS）以来，至今已17年。PIVAS工作模式合理，工艺流程顺畅、各工序连接紧密，PIVAS作用明显，发挥了药师作用，提高了成品输液质量，深受患者、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的欢迎。

    随着PIVAS收费问题的解决，我国医院的PIVAS建设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，但我国医院PIVAS建设的基本信息尚未完全清楚。为了规范、并加强PIVAS项目的设计与建筑装修、规范工艺流程和操作规程，促进静脉用药集中调配工作模式建设的健康发展，实现全国PIVAS建设与管理的标准化、规范化、同质化，促进临床静脉输液合理使用，根据国家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，决定对全国医院PIVAS建设的基本信息进行调查（详见附表），请各省（区市）有关医院按要求填表上报。今后各医院新建PIVAS以及PIVAS日常运行情况要按规定、定期规范统计上报给“国家卫生计生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”，有其负责统计分析上报给国家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。

调查范围：PIVAS已建立运行的医院；PIVAS已建立、但尚未投入运行以及已经设计、并已正在施工建设的医院。调查表应经该院药学部门审核签名后，请于11月15日前以电子版发至yaoshi66@vip.126.com邮箱。

联系人：吕红梅  电话：（010）66001004，13693668277。

        华继清  电话：（010）66001003，13366110107。

                国家卫计委医院管理研究所（药事管理研究部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医院药事管理质量控制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11日
1

